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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#$年 %月 &"日国务院令第 "’$号 发 布 自

发布之日起施行(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国际航行船舶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

口岸的管理)便利船舶进出口岸)提高口岸效能)制定本办法*
第二条 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口岸的国际航行船舶!以

下简称船舶(及其所载船员+旅客+货物和其他物品)由本办法

第三条规定的机关依照本办法实施检查,但是)法律另有特别

规定的)或者国务院另有特别规定的)从其规定*
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机构!以下简称港务

监督机构(+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!以下简称海关(+中华人民

共和国边防检查机关!以下简称边防检查机关(+中华人民共

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机关!以下简称卫生检疫机关(和中华人民

共和国动植物检疫机关!以下简称动植物检疫机关(是负责对

船舶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口岸实施检查的机关!以下统称检

查机关(*
第四条 检查机关依照有关法律+行政法规的规定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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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并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理!
港务监督机构负责召集有其他检查机关参加的船舶进出

口岸检查联席会议"研究#解决船舶进 出 口 岸 检 查 的 有 关 问

题!
第五条 船舶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口岸"由船方或其代

理人依照本办法有关规定办理进出口岸手续!除本办法第十

条第二款#第十一条规定的情形或者其他特殊情形外"检查机

关不登船检查!
船方或其代理人办理船舶进出口岸手续时"应当按照检

查机关的有关规定准确填写报表"并 如 实 提 供 有 关 证 件#资

料!
第六条 船方或其代理人应当在船舶预计抵达口岸 $日

前%航程不足 $日的"在驶离上一口岸时&"填写’国际航行船

舶进口岸申请书("报请抵达口岸的港务监督机构审批!
拟进入长江水域的船舶"船方或其代理人应当在船舶预

计经上海港区 $日前%航程不足 $日的"在驶离上一口岸时&"
填写’国际航行船舶进口岸申请书("报请抵达口岸的港务监

督机构审批!
第七条 船方或其代理人应当在船舶预计抵达口岸 )*

小时前%航程不足 )*小时的"在驶离上一口岸时&"将抵达时

间#停泊地点#靠泊移泊计划及船员#旅客的有关情况报告检

查机关!
第八条 船方或其代理人在船舶抵达口岸前未办妥进口

岸手续的"须在船舶抵达口岸 )*小时内到检查机关办理进口

岸手续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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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舶在口岸停泊时间不足 !"小时的#经检查机关同意#
船方或其代理人在办理进口岸手续时#可以同时办理出口岸

手续$
第九条 船方或其代理人在船舶抵达口岸前已经办妥进

口岸手续的#船舶抵达后即可上下人 员%装 卸 货 物 和 其 他 物

品$
船方或其代理人在船 舶 抵 达 口 岸 前 未 办 妥 进 口 岸 手 续

的#船舶抵达后#除检查机关办理进口岸检查手续的工作人员

和引航员外#其他人员不得上下船舶%不得装卸货物和其他物

品&船舶进出的上一口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口岸的#船舶抵达

后即可上下人员%装卸货物和其他物品#但是应当立即办理进

口岸手续$
第十条 卫生检疫机关对船舶实施电讯检疫$持有卫生

证书的船舶#其船方或其代理人可以向卫生检疫机关申请电

讯检疫$
对来自疫区的船舶#载有检疫传染病染疫人%疑似检疫传

染病染疫人%非意外伤害而死亡且死因不明尸体的船舶#未持

有卫生证书或者证书过期或者卫生状况不符合要求的船舶#
卫生检疫机关应当在锚地实施检疫$

第十一条 动植物检疫机关对来自动植物疫区的船舶和

船舶装载的动植物%动植物产品及其他检疫物#可以在锚地实

施检疫$
第十二条 船方或其代理人应当在船舶驶离口岸前 "小

时内’船舶在口岸停泊时间不足 "小时的#在抵达口岸时(#到
检查机关办理必要的出口岸手续$有关检查机关应当在)船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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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口岸手续联系单!上签注"船方或其代理人持#船舶出口岸

手续联系单!和港务监督机构要求的其他证件$资料%到港务

监督机构申请领取出口岸许可证&
第十三条 船舶领取出口岸许可证后%情况发生变化或

者 ’(小时内未能驶离口岸的%船方或其代理人应当报告港务

监督机构%由港务监督机构商其他检查机关决定是否重新办

理出口岸手续&
第十四条 定航线$定船员并在 ’(小时内往返一个或者

一个以上航次的船舶%船方或其代理人可以向港务监督机构

书面申请办理定期进出口岸手续&受理申请的港务监督机构

商其他检查机关审查批准后%签发有效期不超过 )天的定期

出口岸许可证%在许可证有效期内对该船舶免办进口岸手续&
第十五条 检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秉公执法%恪尽

职守%及时实施检查和办理船舶进出口岸的申请&
第十六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*
+一,国际航行船舶%是指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口岸的外

国籍船舶和航行国际航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船舶&
+二,口岸%是指国家批准可以进出国际航行船舶的港口&
+三,船方%是指船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&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&经国务院批准%

-./-年 -0月 ’(日由交通部$对外贸易部$公安部$卫生部发

布的#进出口船舶联合检查通则!同时废止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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